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

求；

1、本监理服务的主体项目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如下

（1）优化前端智能采集防控网

结合怀柔区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化的前端布建，形成动态感知风险隐患、精

准支撑业务实战。

（2）提升视频警务硬件保障能力

为满足后续前端点位的接入、存储、转发需求，此次拟对分局智能采集前端

平台基础能力进行扩容，增加视图数据存储空间、流媒体转发能力等。

（3）完善视频警务智能化应用

依托前端抓拍和后台解析的视图数据，在现有平台业务基础上，增加多目标

提取和解析能力，充分挖掘智能卡口产生的图像价值。

（4）提升道路交通管理水平

通过建设边缘计算、构建交通算法仓、推动交通非现场处罚视频智能应用，

全面提升交通管理水平，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减少交通事故、提升交通运行效率，

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5）网络和数据安全提升

为提升数据安全，搭建边界集中监测系统，对异常跨网传输及时发现和关停。

2、项目建设规模

本项目建设范围覆盖怀柔区界41个路口，共规划新建智能前端采集设备298

路，网络传输链路 1条，多维融合智能感知设备 6台，10 套云存储设备，15 台

流媒体服务，扩容视图聚档，50 台边缘智能分析，扩容交通视频接入，扩容车

道智能接入，交通应用提升 1项，边界安全运维平台 1套，边界请求服务系统 2

套，边界安全审计系统 1套，单向隔离光闸 2台。

3、项目具体建设内容

1）智能前端新建及改造

（1）围绕进出怀主要道路，补充建设智能摄像机和智能卡口，需补点建设

93 路前端智能采集设备。



（2）对重点道路的出入口、交叉路口未实现视频覆盖的部位，补点 202 路

前端智能设备。

（3）迁移 16 套采集设备，补充建设 6套多维融合智能感知设备。

（4）在雁栖湖南路东西路口设置 2台大货车智能前端采集设备和 1台智能

采集前端，提升雁栖湖南路交通安全。

（5）基础传输链路。开展中心数据机房途经杨雁路—科学城警务中心—北

房派出所—杨宋派出所的光纤链路敷设。

2）硬件性能基础提升

（1）扩容区二级平台流媒体转发能力 3000 路，扩容龙山、汤河口、杨宋三

级平台转发能力各 256 路。

（2）增加 10 台存储设备，实现将原有 32 台磁盘阵列存储逐步替换为云存

储管理方式。

3）智能算法应用扩容

（1）提升视图挖掘能力，依托视图数据接入，扩容聚档能力 500 路。

（2）建设 1套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包含智能视频分析仪、硬盘解析模块、

相机、行车记录仪、执法仪、无人机系统解析模块、视频修复模块等满足多警种、

多部门、多人、多案事件的协同作战应用需求。

（3）建设 50 台边缘智能分析设备，将 300 路普通视频点位升级为智能前端，

具备异常事件自动检测和报警功能。

4）交通智能算法应用扩容

建设交通非现场处罚视频智能应用，对不系安全带、假牌套牌、异常号牌（污

损、遮挡、无号牌）、违法停车、外埠车等开展基于视频算法的自动识别和预警

推送。建设交通算法仓，监测重点路口、路段电动车闯灯、越线停车、占用机动

车道行驶、逆行等违法行为，支撑电动自行车违法治理和综合态势监测。增加路

口、路段、出入口等多场景下拥堵、事故、抛锚等多种事件自动识别，实现交通

事故快速处置。

5）网络和数据安全建设

按照加强边界建设和备案的要求，分局前期在视频专网、政务网、互联网、

智慧小区网建设了安全边界，此次搭建边界集中监测系统，对异常敏感跨网传输



及时发现和关停。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

规范；

（1）《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技术要求》GB/T25724-2017

（2）《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2015）

（3）《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2018）

（4）《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GB/T 35114—2017

（5）《安防监控视频实时智能分析设备技术要求》（GB/T 30147—2013）

（6）《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范》（GB/T 31000—2015）

（7）《安全防范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GB/T 31488—2015）

（8）《公共安全重点区域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规范》GB 37300-2018

（9）《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28181-2016

（10）《公共安全人脸识别应用图像技术要求》GB/T 35678-2017

（11）《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工程技术标准》GB/T 51243—2017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的意见>》（中办发{2014}69 号）

（13）《北京市 2022 年智慧城市建设重点任务》（京大数据办发（2022）2

号）

（14）《国家 9部委关于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若干意

见》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一、通用性要求：

1、监理成果要求

提交成果为《怀柔区视频效能提升项目（2025）监理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

等。

2、服务期限：合同签订至项目竣工验收

3、质量及内容等的要求

遵照信息化工程监理规范（GB19668），以“守法、诚信、公正、科学”的准



则执业，维护建设方与承建方的合法权益。具体应做到：

（1）执行有关项目建设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制度，履行监理合同

规定的义务和职责。

（2）不泄漏所监理项目各方认为需要保密的事项。

（3）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有关条例、规定和办法等。

（4）坚持公正的立场，独立、公正地处理有关各方的争议。

（5）坚持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6）在坚持按监理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帮助被监理者

完成起担负的建设任务。

（7）不得泄漏所监理的项目需保密的事项。

4、主要工作内容

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变更控制、安全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

理、知识产权管理、项目风险管理、组织协调等。

（1）工程监理范围

通过专业监理单位对本项目进行全面监理服务，确保项目顺利执行。对信息

化建设提供监理专业意见和服务，包括各类设施、设备、软硬件等，并最终完成

集成、调试等，确保信息化建设质量要求。

（2）监理机构及工作条件

监理单位在执行监理合同时建立工程项目监理机构，在完成合同约定的监理

任务后方可解散。监理机构应严格按照合同履行监理责任。

监理人员构成包括：总监理工程师(现场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代表(现场

负责人）及其他组成人员。监理人员应各尽其责，监理单位应保证其机构人员在

监理过程中的稳定，如需调整，应经甲方同意，调整后应予以书面通知。如甲方

对监理人员不满意，可要求监理单位随时调整。

监理机构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按合同约定，配备满足监理工作需要的设

备和工具，应妥善使用甲方所提供的工具和设施。

监理机构应遵守相应的监理工作制度，包括会议制度、监理文件制度、监理

记录制度、工作报告制度等，保证监理工作协调有序的进行。

（3）监理规划及实施方案



监理单位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编制项目监理规划，确定项目监理机构的具

体工作目标和任务，规定具体的监理工作制度、程序、方法和措施。

监理单位应编制项目监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应符合项目监理规划的要求，

并应结合工程项目的特点，做到详细具体，可操作。

（4）监理工作范围

本次招标的监理范围包括：依据招标文件、合同及技术协议进行项目监督与

管理。监理单位遵循科学、公正、遵纪、守法、诚信、守约的职业道德，凭着高

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专业技术经验，根据国家的有关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有

重点的、全面的、精线条的监理。监理范围如下表所示：

任务

时间段

质量

控制

进度

控制

投资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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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安全

控制

合同

管理

信息

管理

知识产

权管理

项目风

险管理

组织

协调

准备          

实施          

测试          

验收          

监理单位应在保证其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基础上，按照合同的要求和有关规范，

对信息系统建设的规范性、可靠性、高效性、用户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监督、

控制和评估。

二、特殊性要求

1、项目组织与人员要求

（1） 项目组织

为保障项目按质、按量、按时及有序实施，监理单位应承诺对本项目须建立

一个完善和稳定的项目团队、管理机构及执行流程。

（2）人员配备要求

监理单位应为本项目成立监理团队，至少设置具备相关资质的总监理工程师

1名；具备相关资质的总监理工程师代表 1名，以及具备相关资质的监理工程师

若干。明确人员的配备、分工等，承诺人员的稳定性。

（3）实施与计划

监理单位应明确服务的需求，制定实施的方案与计划；监理单位需要通过对



本项目深刻的调研和充分的需求分析，提供具体的方案。

2、职责与责任

（1）质量责任

投标人应当对服务质量负责。成果物应当满足工程质量和安全的需要。

（2）知识产权要求

投标人完成的本项目所有工作成果，其全部知识产权和相关权益均归采购人

所有。本合同终止后，投标人应按采购人的要求，将监理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

全部移交至采购人。

（4）保密责任

投标人对采购人提供的所有相关项目资料给予保密。未经采购人事先书面许

可，投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泄露、转让、许可使用、交换、

赠与该保密信息或与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共同使用或不正当使用该保密信息。


